
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出国（境）短期研修资助与管理办法 

 

为推动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进程，帮助研究生了解最新学术动态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，

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，特设立“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出国（境）短期研修专项基金”，用

于资助研究生赴国（境）外著名高校进行短期访问学习等学术交流活动。 

一、资助对象及条件 

1、国家、省（部）级重点学科、重点实验室、重点研究基地以及基础学科中的全日制

在学研究生（即享受研究生奖助体系并且无工资收入的学生）； 

2、能如期完成培养计划规定的课程学习，进入学位论文工作阶段，并具有从事创新性

科学研究潜质与能力的研究生； 

3、有良好的外语交流能力。英语六级考试超过 475分或雅思 6.0分或托福 85分，小语

种达到外方语言要求（需在邀请信中注明或单独出具语言水平证明）； 

4、未获得过本专项基金资助。硕博连读生硕士、博士阶段可各申请一次。正在国（境）

外学习或已学成回国的研究生除外。已经获得或曾经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，不重复资助。

已取得校际交流交换生资格的学生除外； 

5、出国（境）研修计划应与本人学位论文研究方向密切相关，并具有较强的学科前沿

性和较高的学术价值； 

6、出国境研修的接收学校应为国（境）外知名大学或科研机构，接收学科应具有较高

科研水平； 

7、须已获得我校院、系、所、导师或者外方的部分资助。部分资助包括（但不限于）

往返国际旅费、部分生活费等。本基金作为上述经费的配套补充； 

8、身体及心理状况符合出国（境）要求。 

二、资助形式及标准 

1、资助期限 

一般为 3－6个月。若确因学业需要可申请最多 12 个月的资助，前 6 个月按标准资助，

超出 6个月部分，酌情给予资助。 

2、资助标准 

资助内容包括国际旅费、生活补贴。博士生资助标准上限为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资助标

准的 50%，硕士生按博士生资助标准下浮一定额度。具体标准根据当年预算决定。 

三、选拔程序 

1、申请人向所在院（系、所）提交申请材料（详见本节 4）。 

2、由各学院（系、所）学科带头人、博士生导师、硕士生导师代表组成出国(境)短期

研修工作选拔小组，对申请人材料进行审核、面试、择优推荐。推荐时应从申请人思想品德、



外语能力、学术水平、发展潜力等方面提出书面推荐意见，并对所有推荐人选进行排序。 

3、各学院（系、所）推荐人选原则上不超过 5 人。综合考虑各学院（系、所）教师队

伍建设规划、重点学科建设、往年学生国际交流的情况以及访学任务完成情况，酌情增减。 

4、各院（系、所）应于每年 4月和 10月（具体日期以当年通知为准）组织选拔，选拔

结果在各院（系、所）网页上公示 5个工作日后，报研究生院培养处，同时组织被推荐人登

录网站 iprocess.ecnu.edu.cn 或“公共数据库>>师生综合服务平台>>网上办事”进行网上

申请。 

申请材料包括： 

A《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出国（境）短期研修资助申请表》：经导师填写推荐意见并签字、

院系填写推荐意见并加盖公章后扫描为 PDF文件； 

B 邀请信：内容应以对方官方信纸打印，内容包括申请人姓名、学号、出访日期、研修

内容等； 

C 研修计划：与中、外方导师共同商议制定，经双方导师签字； 

D 外语水平证书； 

E 学习成绩单。 

5、研究生院根据当年预算及院系推荐情况组织专家评审，确定资助名单。 

6、资助名单网上公示并报学校核准。 

 

四、派出管理 

1、获助学生取得签证后，应将扫描件发送至培养处项目负责人邮箱。培养处在收到签

证后将分批统一做账，先发放一半资助款，研修总结材料审核通过后发放剩余资助款。 

2、获助学生应严格遵守研修时间，不得提前或推迟出国（境）。若因学业或签证问题需

要提前或推迟，应提前向院系、导师提交个人书面申请及新的邀请信，获批后，上报研究生

院备案。最晚派出时间不应晚于获得资助通知之日算起 10个月，超过 10个月按自动放弃处

理。 

3、获助学生不得擅自放弃出国（境）研修。由于个人原因导致不能出国（境）研修的，

所获资助自动取消，本学段内不得再次申请。如遇特殊情况，本人应及时与所在院系及研究

生院沟通。 

4、获助学生应勤奋学习，提高效率，在预定期限内完成研修计划并按期回国，原则上

不得提前或推迟回国，不得擅自变更研修国别/单位、研修内容。凡有违规者，剩余资助款

项不予发放；情节严重者，研究生院保留追讨已发放资助款项的权力。 

如因学业问题确需变更研修期限、研修国别/单位、研修内容者，应提前向所在院系及

导师提出个人书面申请，获批后，报研究生院备案。 

5、研修期限内原则上不允许回国休假、赴研修所在国（地）以外国家（地区）休假或



考察。若赴第三国参加国际会议，应提前向研究生院报备（提交国际会议邀请函及报告中英

文摘要）。 

6、对纪律涣散、从事与学业无关的活动严重影响学习、研修院校和外方导师反映表现

恶劣者，研究生院保留追讨已发放资助款项的权力。 

7、发表、公开与获得资助有关的论文、研究项目或者科研成果时，应注明“本项目/

成果/论文得到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出国（境）短期研修专项基金资助”；若为第一作者，第

一作者单位应为华东师范大学。 

8、获助研究生应向培养单位定期汇报学习和科研进展。 

五、研修总结 

1、研修结束后，应按期回国，并在一个月内（寒暑假顺延），登录网站

iprocess.ecnu.edu.cn 或“公共数据库>>师生综合服务平台>>网上办事>>研究生回国（学

习相关）”进行网上回国登记，并提交附件。所需附件如下： 

A 两份相关学习或科研总结，中英文各一份。英文总结报告应在回国前由外方导师填写

意见及签名。中英文总结报告经国内导师及所在院系填写意见、签字、盖章后扫描； 

B 研修期间所撰写或发表的学术论文； 

C 研修期间的照片一张； 

D 所持护照盖有中国边防出 、入境章页的扫描页； 

E 往返登机牌扫描件。 

所有材料经审核通过后，发放剩余资助款项。 

2、每学期由培养单位组织一次回国人员公开访学报告会，汇报学习科研成果、介绍学

科前沿动态。 

六、其他注意事项 

1. 获得资助研究生必须购买境外人身保险。 

2. 原“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出国（境）短期研修及国际会议专项基金”于 2016 年 7

月正式更名为“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出国（境）短期研修专项基金”。国际会议不再由研究

生院资助(从 2016级新生开始执行)。 

3. 本管理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
4. 本管理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此前已印发的有关规定与本规定相抵触的，以本规

定为准。 

 

 

 


